
昌宁县第二幼儿园（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幼儿园）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学前教育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。
立项依据

2024年学生资助政策一览表。
项目实施单位

昌宁县第二幼儿园（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幼儿园）。
项目基本概况

对学前教育“四类”学生（原建档立卡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残疾学生）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，帮助其顺利完成学前教育，提升学前教育巩固率。全年预算补助资金116,100元，其中县级配套资金2,786.4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学前教育“四类”学生（原建档立卡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残疾学生）和其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300元/生·学年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全年预算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116,100元，其中县级配套资金2,786.4元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项目分为春、秋两个季度进行，春季学期计划2025年7月底完成，秋季学期2025年12月底完成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该项目的实施，向我园内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，减轻家庭困难的负担，提升学前教育巩固率，保证适龄儿童能够顺利入学。
